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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1         证券简称：恒信东方       公告编号：2021-111 

 

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公司承诺履行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

长公司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要求，公司拟延长转让北京恒盛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

盛通典当”）49%股权的承诺履行期限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情况如下： 

一、原承诺主要内容 

2020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承诺转让北京恒盛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的议案》。同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承诺转让北京恒盛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32），承诺“为聚焦数字创意主业，公司已决定不再经营类金融业务。为

尽快剥离恒盛通典当相关业务，现公司承诺将于未来 12 个月内积极寻找合适时

机，将所持恒盛通典当股权予以完全处置。” 

二、延长承诺履行期限的原因及变更后的承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以来，公司一直积极致力于履行上述承诺，寻找

符合条件的受让方，并多次与潜在受让方进行了商谈；然而鉴于典当行业对股东

资格要求严格、受让涉及金额较大、恒盛通典当近一年来的业务运营效率有所下

降，故交易估值与意向受让方未能达成一致，导致恒盛通典当股权转让事宜截至

目前尚未能完成。 

公司持续与恒盛通典当的大股东北京伯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密切沟通，

积极探讨加快恒盛通典当股权转让事宜的方案，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定向减资、股

权转让、现有股东收购等方式力争在未来半年内完成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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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恒盛通典当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前尚需经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审核批准，预计无法于原承诺期限内办理完毕。因此，公司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延长承诺期限半年，即 2022 年 6 月 24 日前完成上述工作，对恒盛通典当 49%

股权予以完全处置，实现公司完全剥离典当类金融业务的目标，承诺的其他内容

保持不变。 

三、延长承诺履行期限的影响  

上述承诺事项延期是基于目前承诺事项的实际履行情况作出的，不会对上市

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本次承诺延期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拟延长转让恒盛通典当 49%股权的承诺履行期限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符合公

司目前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

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关

于延长公司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拟延长转让恒盛通典当 49%股权的承诺履行期限，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的相关规

定，变更方案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

上，我们同意公司延长承诺履行期限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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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